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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补充质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

东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贝因美集团”）关于其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

交易补充质押的通知，具体事项如下： 

一、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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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86% 

补充质

押 

贝因美

集团 
是 

6,000,00

0 

2018 年 2

月 2 日 

2019 年 7

月 19 日 

申万宏源证

券有限公司 
1.72% 

补充质

押 

合计 —— 
30,000,0

00 
—— —— —— 8.58% —— 

二、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贝因美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349,852,890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34.21%；其中本次质押30,000,000股，本次股权质押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

数的8.58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2.93%。贝因美集团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

为240,000,000股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8.60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23.47%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本次股份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。截至本公告日，贝因美集团所质押

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，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。公司将持续

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，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，敬请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

四、备查文件  

1、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二○一八年二月五日 




